








【附件一】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首先謹代表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團隊感謝各位股東對本公司之支持與關

心。

一、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民國一一一年是全世界遭逢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的第三年，隨著新冠疫

情逐漸穩定，各國逐漸解封且經濟活動隨之復甦，對廣告及噴墨相關設備耗材需求亦

逐步回升，使本公司業績穩定回升。本公司 111 年整體營運表現如下：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11年度泓瀚合併營業收入為724,512仟元，較去年同期630,202仟元增加14.96%。

個體營收為 665,441 仟元，較去年同期 605,639 仟元增加 9.87%，個體稅後淨利 55,133

仟元較前一年的 29,674 仟元，約增加 25,459 仟元(85.79%)。111 年度合併收入增加，

主係受新冠肺炎衝擊減緩，售價因反應原料成本亦相對調整；稅後淨利增加，主係受

惠於美元升值，匯兌收益增加；每股盈餘為 1.68 元。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111 年度 % 110 年度 % 

營業收入淨額 724,512 100 630,202 100 
營業毛利 178,101 24.6 159,097 25.2 
營業淨利 37,647 5.2 24,972 3.9 
稅前淨利 56,614 7.8 28,078 4.5 
稅後淨利 44,386 6.1 21,872 3.5 
每股稅後盈餘(元) 1.68 0.90 

(二) 預算執行情形：無。本公司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1 年度 110 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0.12 22.26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57.86 144.46 
償債

比率

流動比率(%) 258.42 217.48 
速動比率(%) 197.69 159.50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3.88 1.96 
權益報酬率(%) 4.81 2.41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17.23 8.54 
純益率(%) 6.12 3.47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一直朝向對環境友善的噴墨墨水為主力研發項目，持續改良配方，最近兩

年度研發支出占合併營收之比重如下：

單位：仟元，% 
年度 111 年度 110 年度 

研發費用 56,756 55,044 
佔當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比重 8% 9% 

最近兩年度研發成果如下：

年度 研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110 
Mimaki UJV100-160 Bother 噴頭 UV 墨水 
MU 黏性轉貼墨水 

111 

Latex 乳膠墨水 
Single Pass 高速應用之 UV 光油 
UV 皮革軟墨 
Magic textile 水性黏性轉印墨水 

二、一一二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方針 

本公司始終堅持「研發創造未來，尊重生態從環保做起」之理念，誠信經營並努

力提升企業之營運效益。於噴墨墨水及耗材等相關領域研發及生產，除能快速掌握產

品的產業市場脈動外，更能隨時研發出最新產品，創造產品新價值，以增加未來之成

長動能。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預計未來一年度銷售數量，主要係依據總體經濟環境變化、產業動向及公

司未來之發展方向，並參酌歷年營運概況所定營運目標。

(三)重要產銷政策 

生產製造方面，以長期策略規劃，整合集團資源，促進產線效能，並擴大產能為

目標。銷售方面，本公司深耕全世界 80 餘國，更提供 Total Solution 之全方位服務，

產品除在現有各種環保型墨水產品外，更積極研發各種特殊性與功能性彩色化應用之

噴墨墨水製品，以提升工業化產品之價值與需求，為客戶創造最完整、最高經濟價值

與效益之產品。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未來公司持續研發環境友善的噴墨墨水，並繼續將墨水導入面板產業鏈，以噴墨方式

搭配新研發墨水取代傳統面板生產製程。以下為未來產品發展方向：



1. Latex 乳膠墨水：保留溶劑墨水的鮮艷色彩之環境友善之水性樹脂墨水，可應用在食品

包裝、窗簾、壁紙、紙張等室內應用，且不需擔心 VOC、環境汙染之問題。

2. 新世代噴頭墨水：開發新世代噴頭專用環保墨水，朝向高點火頻率、精細墨滴品質、

絕佳墨水及噴頭兼容性等優點，另特別著重在愛普生最新噴頭 I3200 型號之對應墨水

開發，包括弱溶劑、UV 與紡織墨水，搶攻噴印市場。

3. MT (Magic Textile) 墨水：新一代紡織品轉印墨水，以特殊技術製作可數位噴印之膠

水，取代撒粉製程，在同一台噴印機上直接以 IJP 技術進行彩墨與膠之噴印，減少工序

簡化製程。

4. 面板業噴墨墨水：取代面板業之色轉換，擴散層與面板上塗層之原本製程，減少昂貴

原料之耗損，無需汙水處理，取代耗工時的製程大幅降低製造成本，並且搭配高精度

墨水之開發，搶攻高精度面板噴印市場。

5. 玻璃黑幕光固化噴墨墨水：取代傳統製程，藉由墨水搭配高精細之噴墨設備，可設計

特殊圖型不需製版，可精準對位，快速產出，取代費時費工的製程。

6. 工業用噴印墨水：開發高速噴印環保墨水，應用於標籤及包裝生產，其噴印效果精緻

細膩，色彩鮮豔亮麗，每分鐘可達 60 米的噴印速度，滿足工業生產之產能需求。

7. 高硬度/高密著性精密塗佈墨水：適用於半導體製程及電子產業等工業應用墨水。

8. 生物產業數位化噴印解決方案：從組織染色技術相關應用著手，研發生技專用實驗耗

材之高耐化標籤墨水，另外也將繁雜的傳統組織染色技術多種染劑進行研發，使能實

現自動化噴印技術進行組織染色之程序。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在《巴黎氣候協議》過後，「2030 年減碳 50%、2050 年達到碳中和」已成為國際間減

緩氣候變遷的首要目標。本公司一直致力於環保墨水之開發，降低墨水中對環境汙染之有

害物質，使用環保原料，並積極進行節能減廢的製程改善，配合國際環保規章與行動，將

數位噴墨墨水帶向「無汙染、無氣味」的願景，研發製造環境友善墨水。面對全球市場的

競爭，我們將持續強化產品競爭力，並開發出更具新穎性、未來性的環保墨水，以符合歐、

美、日大廠的需求，持續維持在全球環保墨水的地位。

我們除了持續精進既有產品外，亦不斷開發噴墨產業的新應用，秉持創新及創造公司

的獲利，加速拓展墨水在其他領域的應用，為股東爭取最大的獲利。未來管理團隊仍持續

努力，保持良好之經營成績，達成更高的獲利來兌現對股東的承諾。

最後，要誠摯地感謝努力不懈的員工，我們的客戶，以及各位股東們，對您們長久以

來的不斷支持，謹致上最深的謝忱！

最後敬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呂椬境 經理人：呂椬境 會計主管：陳昭菁



【附件二】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 

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 7 條 公司對於下列事項應提董事會討

論：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年度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以下同右) 

公司對於下列事項應提董事會

討論：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

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 

四、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資金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五、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六、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

追認。 

八、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

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以下略) 

配合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五修

正，調整第一項

第二款；餘不

變。 

第 10 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

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

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

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

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

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

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配合公司法

107.8.1修正公布

第203條第4項及

第203-1條第3項
及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

【附件三】 



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

第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

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

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三項同右)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

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

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

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

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

之。

第10條之修正，

調整文字。並新

增第二項，由過

半董事自行召集

之董事會，主席

由董事互推。

項次調整。新增

第二項，原第二

項變為第三項。

第 16 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

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

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

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

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

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

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

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規定不得行使

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零

六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

二項規定辦理。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

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

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

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不

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

第二百零六條第三項準用第一

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配合 107.8.1 公

司法之修正，第

二百零六條新增

第三項之"董事

就該事項有自身

利害關係"者，增

訂本條第二項，

該董事對該議案

不得加入討論及

表決，並不得代

理其他董事行使

其表決權。 

原第二項調整為

第三項，並因公

司法第二百零六

條修正後新增為

四項，酌做文字

修正。



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

股東會報告，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

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三月

十六日董事會，將提報於民國一一

二年六月十二日股東會。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

提股東會報告，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七年五

月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

月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

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十四日。 

增訂修訂日期。 



【附件四】 











































【附件五】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一年度

       單位: 新台幣元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63,150,899 
調整項： 

  減：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726,465)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40,463
  加：民國一一一年度稅後純益 55,133,059 
調整後本期淨利 54,547,057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5,454,706) 
  加：依法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1,801 
截至民國一一一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112,265,051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新台幣 1.4 元) (45,978,218) 
分派項目合計 (45,978,218) 
期末未分配盈餘 66,286,834 

董事長：呂椬境 經理人：呂椬境 會計主管：陳昭菁 



【附件六】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第三章 股東會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

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開會方式，若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後，得以實體股東會、實體

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視訊

股東會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方式為之，公司應

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

機關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

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配合公司法第

172-2修訂。關於

公司之股東會，增

訂於有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時，中央主管機

關得公告公司於一

定期間內，得不經

章程訂明，以視訊

會議或其他經中央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開會，俾利公司彈

性運作及保障股東

參與股東會之權

利。 

廿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

三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五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八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年

六月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年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

三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五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八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年

六月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年

待股東會通過

後，增訂修正日

期。 



條 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

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四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六

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七

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八

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九

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

年三月十六日董事會通過

後，將提報於民國一一二年

六月十二日股東會。 

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

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四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六

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七

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八

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九

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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